
中 国 岩 石 力 学 与 工 程 学 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开展“青年人才托举工程”项目的通知 

各工作委员会、专业委员会、分会和地方学会： 

按照《中国科协关于实施学会创新和服务能力提升工程

的意见》的要求，学会决定启动实施“青年人才托举工程”

项目，引导探索、创新青年科技人才选拔机制、培养模式、

评价标准，培育造就优秀青年科技人才，打造国家高层次科

技创新人才后备队伍，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国梦的重

要人力资源保障。 

 

一、项目目标 

充分发挥学会“小同行”和高水平学术大师聚集的专业

优势，强化对青年人才苗子的发现举荐作用，及早发现、重

点扶持、加快培养年龄在 32 岁以下，有较大发展潜力的“小

人物”，为他们潜心研究提供经费、政策、工作等方面的更

多支持，营造更宽松的环境，指导青年人才过好“科研黄金

期”，打好职业基础，激发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，成长为德

才兼备、勇于创新的国家科技领军人才重要后备力量。本项

目学会计划重点选拔支持 6 名 32 岁以下青年复合型科技人

才。采用以奖代补、稳定支持的方式，申报人员材料经专家



评审，评出一等奖 2 名，支持经费 15 万/年，二等奖 4 名，

支持经费 5 万元/年，对每一位扶持培养的青年科技人才稳

定支持三年，实施工作主要分为申报、评审、实施、检查验

收等阶段。 

 

二、项目申报 

1．申报条件：重点支持申报人员是学会会员，且年龄

在 32 岁以下；科研一线潜心工作，有明确自主科研选题、设

计；积极参加青年学术论坛、沙龙或青年工作委员会学术会

议并作报告；参与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，在国际会议上做学

术报告并在有关专业重点期刊上发表文章；积极参与并有国

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。拟扶持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具

有求实创新、协作奉献的科学精神，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

较强的创新能力，具有学术研究或创业潜质，学风道德优秀，

应由不少于 3 名同行专家进行评议并具名同意推荐，其中至

少 1 名专家承担指导、扶持责任。 

2. 创新机制: 申报单位积极探索对科技人才职业生涯早

期扶持的有效路径，形成具有科学共同体特色、小同行认可，

托举靠专家。由崇高学术声望和高尚人格风范的高水平科学

大师保举和指导，精准专业培养与科技视野拓展、职业精神

养成相结合，学术操守和道德理念、学问和人格融合发展的

青年科技人才发现、举荐和培养、评价机制。要建立青年科



技人才托举的专家团队，倡导学术大家不仅要做科技创新的

开拓者,更要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，自觉肩负起培养青年科技

人才的重任 

3.托举人才: 支持项目单位大力扶持有较大创新能力和

发展潜力青年科技人才，帮助他们在创造力黄金时期做出突

出业绩，努力成长为品德优秀、专业能力出类拔萃、社会责

任感强、综合素质全面、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技术带头人，

成为国家主要科技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

的重要后备力量。 

 

三、实施方案 

1. 要统筹规划，完善项目工作思路和总体目标，细化年

度项目内容和主要任务，形成科学、明确的项目总体实施方

案，力求取得重点突破和实质性进展。 

2. 采用稳定支持的方式，对每一位扶持培养的青年科技

人才稳定支持 3 年。在考核指标方面，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指

标，尽量具体和量化,既体现创新性，又能可操作和可评估。 

3. 制定项目实施管理办法，严格项目资金管理，确保项

目资金使用的安全和效益。项目资金须用于人才扶持，不得

用作单位工作经费。 

 

 



四、提交材料 

请各立项单位填写项目申报书（附件 1）及青年人才推

荐表（附件 2）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将电子版提交至学会秘

书处。 

 

附件 1. “青年人才托举工程”项目申报书 

附件 2.  青年人才推荐表 

 

 

 

 

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

2015 年 11 月 25 日 


